附件3
承  诺  书
                  （样板）

我公司已详细阅读《关于遴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牲畜屠宰场建设经营主体的公告》，对建设经营主体要求已清楚，若获得该屠宰场建设经营权，我公司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 在项目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截止时间前，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完成本公司或控股的子公司（以下简称“运行企业”）工商注册及税务登记，并20年内不迁出连山或改变纳税和统计义务。
2、 [bookmark: _GoBack]市场出现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根据县政府的保供要求，运营企业主动承担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市场生猪供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协调关联企业的生猪养殖基地依法依规调运生猪至连山，保障肉品稳定供应。
三、已充分了解国家现行生猪调运政策并及时跟进今后政策调整情况，对屠宰场运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四、未经县政府批准同意，不擅自改变规划土地用途；未经主管部门同意，不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屠宰场经营权。
五、从土地成交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屠宰场的建设并投产，逾期未投产，接受按2倍土地出让金缴交违约金和赔偿金。因未按期缴交违约金和赔偿金，导致推迟验收、颁证发牌的，后果自行承担。
六、在建设过程中，因自身原因导致屠宰场项目建设停滞或终止且时间超3个月的，接受定点屠宰场建设经营主体资格被取消，退出屠宰场建设，认可其投入屠宰场建设的固定资产评估价格作为其前期投入的补偿依据。
七、屠宰场建设内容达到《生猪屠宰企业资质等级要求》（NY/T 3348-2018）4A级及以上标准，屠宰场投资强度不低于屠宰场地块的投资强度标准要求。
八、在屠宰场建设中设置牛、羊屠宰生产线，并开展牛羊屠宰业务。
九、按照《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GB 12694-2016）、《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猪》（GB/T 17236-2019）、《生猪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T 17996-1999）等有关规定进行生产，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合格并获得体检证明的屠宰操作人员和肉品检验人员。
十、由运营企业参与屠宰场项目用地使用权竞拍并最终获得项目用地。
十一、在规划建设前，自行建设相关环境保护设施，并落实环评审批制度。
十二、在投产验收前，运营企业完成视频监管网络系统安装。在生猪进场查验区域、生猪待宰间、屠宰车间、产品出场（包装）车间、无害化处理车间等重点区域安装高清监控设备，建立无死角视频监控系统，将生猪屠宰全过程通过视频信号传输到监管部门及场外展示平台。
在规划、建设和投产运营等各阶段若违反上述承诺的，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方（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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